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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丽江市古城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职能配置和内设机构设置

区委编办的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拟订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、事业单位管理体

制和机构改革，以及机构编制管理的政策、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

施；统一管理古城区各级党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、人民团体机

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工作。

（二）负责围绕区委、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大决策部署研

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问题，及时为区委、区政府提供决

策咨询意见和政策建议；组织研究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并提出政策

建议。

（四）负责对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

改革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等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和监督检

查。

（五）负责推进机构编制管理信息化和电子政务建设。

（六）负责研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相关

政策法规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问题，及时为区委、

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意见和政策建议；组织研究公共部门绩效管

理并提出政策建议。

（七）负责拟订古城区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方案；

审核全区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方案；分析研究事业单位发展状况和

公共服务需求，提出创新公共服务方式的政策建议；负责全区事

业单位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工作；负责各级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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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机关、事业单位和非营利性机构“政务”、“公益”中文域名注册审

核的职责；负责执行国家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制度，开展机关、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和事业单位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。

（八）负责建立全区行政编制、事业编制总量控制和动态调

整机制；审核全区行政编制、事业编制总额，提出各级行政编制

总量分配及调整的意见；拟订全区事业编制总量控制目标和调整

方案；分配上级机构编制部门下达的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。

（九）负责审核区委、区政府各部门的职能配置与调整，协

调区委、区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与乡镇（街道）之间的职

责分工。

（十）负责审核丽江市古城区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、政协丽

江市古城区委员会机关，区委、区政府各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，

区级各人民团体机关的机构设置、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。

（十一）审核全区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、职责任务、人员编

制和领导职数。

（十二）负责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，依法保护

核准登记的事业单位有关登记事项的合法权益；指导和实施事业

单位法人治理结构、绩效评估工作；开展有关事业单位登记管理

的社会服务；依法对全区事业单位进行登记管理。

（十三）负责健全完善机构编制、人员与财政预算相结合的

管理机制；负责审核全区机关事业单位的编制使用。

（十四）负责机构编制基础数据库和信息化建设，承担机构

编制统计和实名制管理工作；负责各级各类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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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非营利性机构“政务”、“公益”中文域名注册的审核工作。

（十五）负责各级各部门贯彻落实机构编制工作的方针政策

和法律法规情况、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情况、事业单位管理

体制和机构改革情况、机构编制管理情况的评估及监督检查工作；

负责受理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行为的举报，会同有关部门查处

机构编制违法违纪行为。

（十六）负责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的日常工作。

（十七）完成区委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区委编办设下列内设机构：

（一）综合股。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工作。负责机关日常工作

的综合协调和督查督办；负责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、区委编

办主任办公会议；负责机关文电、机要保密、公文审核、电子政

务、信息宣传、档案管理、内部督办等日常运转工作；负责各类

综合性会议的筹备工作，督促各项会议决定的落实；负责组织拟

订机构编制管理综合性政策措施和政策、规范性文件，并组织实

施；负责综合性文稿的起草工作；负责人大代表建议议案和政协

提案的协调办理工作；负责机关财务管理、固定资产管理、后勤

服务、综合治理、安全保卫等工作；负责机关来信、来访受理工

作。

（二）业务股。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区行政、事业单位管理体

制和机构改革的总体方案；承担区委区政府及其各部门、区人大、

区政协、区直各人民团体和乡镇（街道）、全区事业单位的机构

改革工作；协调区委区政府各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职责分工与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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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调整，负责办理有关机构编制事项；组织实施全区各类事业单

位机构编制标准；承担全区行政编制、事业编制总量管理工作，

拟订全区行政编制、事业编制分配方案；负责全区党政群机关、

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信息库的建立、管理；负责审核区级各机关事

业单位补员计划和入编手续。

研究机构编制管理的重大问题，组织拟订有关机构编制管理

的方针政策和制度规定，协调推进机构编制科学化、规范化、法

制化建设；组织起草机构编制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，承担有关

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工作；贯彻执行机构编制标准化工作方

针政策；组织开展机构编制管理创新试点工作；承担研究全区机

构编制总量控制的相关工作；参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相关工作，

了解各方面的有关意见和建议，协调有关专项改革事宜，跟踪了

解改革进展情况、效果并提出对策建议。

组织落实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的具体政策和实施办法；负责管

辖范围内和授权登记的事业单位设立、变更、注销、年度检验及

公告发布等有关工作；负责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、绩效评估工

作；负责事业单位登记档案的建立、管理和社会服务工作；负责

事业单位网上登记管理工作；负责登记管理方面行政复议、行政

应诉相关工作。在对外开展相关工作时，可以使用丽江市古城区

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的名义和印章。

（三）监督检查股。负责各级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方案、

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方案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以及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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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评估工作，并对存在问题提出处理的

意见、建议；负责组织机构编制管理的调查研究工作，提出加强

机构编制管理的意见和建议，制定加强管理的措施、规定；按规

定依法对群众的检举、信访进行及时办理和答复，查处机构编制

违法违纪行为；负责机构编制工作信息和宣传工作；负责机构编

制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和机构编制统计、审核、实名制管理工作；

负责党政群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其他非营利性机构“政务”、“公益”

中文域名的注册审核工作。


